
醉酒驾驶机动车
失控闯入防护区

察素齐讯 1 月 13 日凌晨，自治区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一支队察素齐
大队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起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1 月 13 日凌晨三点，由于辖区道路上
有交通事故发生，察素齐大队执勤民警在
京藏高速公路 508 公里附近处进行车辆
分流。此时，一辆黑色商务车竟然直接向
民警设置的防护区驶来，撞倒防护区的锥
桶才停下来。民警见状立即向该车辆靠
拢，并要求驾驶人将车窗玻璃摇下来准备
询问情况，此时冲鼻的酒气扑面而来，民
警立即意识到该驾驶人可能涉嫌饮酒驾
驶机动车。在询问驾驶人是否饮酒时，驾
驶人神情恍惚，动作和说话明显呆滞，但
依然坚称自己并未饮酒。随后，民警要求
该驾驶人立即下车配合民警进行酒精检
测。

在警车中，民警再次询问驾驶人情
况，驾驶人见无法隐瞒，只能道出实情。1
月 12 日的晚上，驾驶人陈某某与朋友一起
吃饭，席间共饮酒半斤左右，一直到晚上
22 时才回家。回到家中后，驾驶人陈某某
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突然想到明日是自己
父亲去世一周年，头脑一热，当夜就驱车
前往达拉特旗。在行驶至京藏高速公路
508KM 附近处时，遇到前方有高速交警进
行分流，但此时驾驶人陈某某的意识已经
跟不上行动，竟然直接冲进高速交警设立
的防护区，所幸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民警对陈某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
测 。 经 检 测 ，陈 某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46mg/100ml，其数值已经达到醉酒驾驶
机动车的标准。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吴可嘉 张永强）

包头讯 1 月 5 日 17 时 14 分，自治区公
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民警
巡逻至京藏高速 604 公里时，发现前方应急
车道内停着一辆小型轿车，未开双闪灯，且
未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巡逻民警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后，立即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正
躺在驾驶座上睡觉。经民警多次拍打车窗、
大声呼喊，驾驶人这才迷迷糊糊醒来。为安

全起见，民警决定将其带至包头东收费站再
做询问。

民警询问驾驶人张某某何时开始停车
休息，张某某说：“没多长时间，最多不到 20
分钟”。民警听后十分吃惊，看到张某某丝
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对张某某进
行了法宣教育，并指出其非紧急情况在应急
车道停车睡觉属于违法行为及可能导致的

严重后果。同时，张某某也向民警坦白他长
时间驾车，途中未休息，行驶该路段时，困意
来袭，就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开始睡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内蒙古
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民警对驾驶人

张某某作出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决定。
交警提示：临近春节，许多驾驶人会出

门探亲访友。在长途出行时要把握好途中
的驾驶、休息节奏，及时进入服务区或者驶
出收费站进行休整，补足精神体力，切勿非
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或在应急车道停
车休息，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当成儿戏。

（刘畅）

高速路上停车酣睡 巡逻民警及时处置

陕坝讯 为深入推进冬季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的交通安全
意识，1月21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
路三支队陕坝大队宣传民警走进公园社区
开展“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宣传民警针对社区老年人群体安全意

识薄弱的特点，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结合冬季城区实际路
况，重点讲解骑乘摩托车及电动车不佩戴安
全头盔、驾乘汽车不系安全带、酒后驾驶、乘
坐超员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可能
产生的严重后果，教育引导老年人和小朋友

们自觉抵制交通陋习，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通过此次宣传
教育活动，增强了“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了“一老一
小”交通安全防线，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教育
效果。 （李婧如）

交通宣传进社区 安全出行记心中

巴彦淖尔讯 众所周知，机动车号牌
就是车辆的“身份证”，不仅记录着车辆信
息同时也约束着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因此
按规定悬挂清晰完整的号牌，是每一辆上
路行驶车辆都必须遵守的。可总有驾驶
人认为未悬挂车牌就可以随便驾驶车辆，
殊不知这样做后果很严重。

1 月 13 日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交管
局高速公路三支队临河大队民警在临河
东收费口执勤时，发现一车辆未悬挂号
牌，在检查中民警发现，该车后备箱内有
一副新的机动车牌照。经过查询比对，
号牌与该车信息相符，确认驾驶人任某
某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任某某谎称 4S 店销售告诉他新车临牌
没过期，机动车号牌回来也不用悬挂，其
实，任某某一直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是
为了逃避高速公路电子眼抓拍。

任某某感到非常后悔，表示愿意接受
交警部门处理。随后，民警对任某某进行
批评教育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任某某驾驶上道
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
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
9分。

交警提示：临时号牌是在没有取得
正式牌照前的一种过渡牌照，在取得正
式牌照后临时号牌就会自动作废，所以

在领到正式牌照后要第一时间按规定悬
挂。

（王旭）

未悬挂车辆号牌 找借口企图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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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雪为令 高速交警雪天执勤保畅
1月19日凌晨，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

速公路三支队辖区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高
速公路三支队全体民辅警以雪为令，迅速启
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加强交通疏导，强化巡
逻管控，积极服务群众，多措并举应对此次恶
劣天气，全力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为广大群
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月19日上午，高速公路三支队支队长
关峰深入包头大队青山收费站，详细了解了
降雪后大队交通事故警情情况和应急管控勤
务部署情况，查看询问了路面执勤民辅警衣
物装备，对包头大队闻雪而动、提前研判、担
当尽责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并强调，年
终岁尾是打好“百日攻坚”收官战和新年开局
之战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恶劣天气频发，
需要交管部门奋战坚守的关键时刻，各大队
要灵活调整交通管控措施，杜绝“一封了之”，
广泛采取带路压速、亮灯喊话等方式，在确保
安全基础上，最大限度为刚需车辆出行保驾
护航。

1月19日上午，副支队长陈志广召开视
频会议，调度各大队实时路况及雪天应急执
勤保畅工作开展情况，强调各类交通警情要
做到快速处置，确保交通秩序快疏快散。

各大队根据辖区路况实际，及时调整
警力部署和勤务时间，增加执勤警力，采取
动态巡逻与视频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对事
故多发路段、易发路段、积雪结冰路段加大
巡逻管控，并通过警灯、警笛、喊话器实时
提醒等多种方式全力保通保畅。加强警企
联防，与道路养护部门共同开展清雪除冰

作业，做到随下随清，并以警车压速带道方
式护送车辆安全通行。时刻关注天气变
化，通过 LED 屏、“两微一抖”、广播等多渠
道及时发布天气预警、辖区路况信息及雪
天出行提示信息等等，引导广大驾驶人谨
慎驾驶、安全出行。

包头大队针对雪天交通特点，科学部署
警力，对过往车辆进行分流和疏导，联动协调
做好疏堵保畅工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及时
调度民警做到“快出、快处、快撤”，快速恢复
交通，保障主干路段的通行秩序，并及时反馈

道路信息，不间断提醒群众雪天行车注意事
项，确保行车安全。

为确保降雪天气条件下道路的安全、畅
通，达拉特大队将警力最大限度投入到路面，
第一时间进行道路管控，紧紧抓住雪天应急
处置工作的“黄金期”，早预警、早应对、早处
置，保障道路安全，避免交通事故发生，为群
众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康巴什大队路勤中队全警上岗，从早晨
4点降雪开始不间断上路巡逻，在车流量大、
易发生拥堵的路口、路段，部署警力定岗疏导

指挥；在事故易发路段严防坚守，提醒过往车
辆驾驶人减速慢行。为保证滞留车辆顺利通
过，康巴什大队迅速采取行动，实施警车开道
护送行动，由蒙陕界中队分批次分流因雪被
困的大车。

乌拉山大队结合冰雪天气路况实际，细
致安排勤务班次，确保路面警力充沛，并落实
路警联动机制，交警、路政、养护部门迅速进
入应急状态，开展除雪融冰工作，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宗旨，暖心守护
着广大人民群众平安出行。

临河大队针对降雪结冰风险隐患增
加的实际情况，采取每 30 公里警车对向巡
逻机制，发现事故及时处理，避免二次事故
发生。在易结冰路段或者交通事故易发路
段设置连续、渐进提示牌，摆放反光锥筒，
并采取限速通行、间断放行、带道压速、压
缩车道等应急处置措施，引导车辆有序通
行。

陕坝大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全体民辅警提前到岗，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
到路面上，全力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及时
消除交通隐患，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工作，确保
道路交通秩序安全、有序、畅通。

针对冰雪天气道路状况，乌海大队组织
警力设立党员先锋岗，配合养护部门开展清
雪行动。风雪中，全体执勤人员在做好疏堵
保畅工作的同时，积极帮助受困车辆和群众，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蒙古高速交警的良好形
象。

（哈娜）

被查现场被查现场。。


